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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报道，近日，江苏张家港市警方公布了此前破获的一起与
微信有关的售卖假药案。所谓“让人一天瘦一斤”的古方减肥药“燃脂减
肥胶囊”，被警方认定是无国药准字号、无药监局批文的假药。经权威部门
检测，其中还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禁药——西布曲明。与传统的销售渠
道不同的是，这种有毒的三无产品正是通过微信朋友圈销售给熟人的。而
利用朋友圈出售商品的社交电商销售渠道，似乎也避开了市场监管环节。
那么假药究竟是怎么卖出去的？如果服用这种假药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
来哪些危害呢？

朋友圈售卖所谓“减肥神药”含可致严重副作用的违禁成分

几个月前，张家港警方接到线索，发现张家港市区经营服装店的杨某
有销售假药行为。经警方审讯，杨某称，所谓的“燃脂减肥胶囊”是从闺蜜
韩某处购得的。29岁的韩某在张家港市区经营女鞋店的同时，利用微信
推广产品。张家港市公安局凤凰派出所副所长王斌称：“新沂市发现线索，
张家港步行街有一个卖药的小店，主要是卖鞋，但是线上卖的是减肥药。
吃了以后客户反映是有减肥的效果，但是饱腹口干，吃一粒药要喝两大壶
水，客户吃了以后也会头晕恶心。

王斌称，这种颇有减肥效果的药品叫做“古方燃脂减肥胶囊”，据吃了
药的人反映，东西确实有用，一个礼拜能瘦五到六斤，还不怎么反弹。警方
随即将药品送交苏州药品检验检测研究中心，发现药品中含有违禁成分

“西布曲明”。
西布曲明是一种用于治疗肥胖症的药物，有增加饱腹感、降低食欲的

作用，但同时还有可能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严重副作用，有增加心脏
病的风险。2010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国内停止生产、销售
和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目前杨某和韩某都已被刑事拘留。

朋友圈卖假药难以发现查处，零星交易难以受相关法律法规限制

其实，在微信朋友圈售卖假药被刑拘的不乏先例。在搜索引擎中输入
“朋友圈卖假药被抓”这几个字，搜索结果就会显示出四十多万个网页链
接。喜剧演员“胖丫”在微信、映客等网络平台宣传所谓的减肥胶囊，经审
判获刑三年；90后朋友圈卖假药称自己吃也管用……这样的词条比比皆
是。

张家港市公安局凤凰派出所副所长王斌告诉记者，这种通过社交平台
售卖药品的行为十分隐蔽，很难在初步阶段查获，交易的时候双方微信转
账，跨地区查处难度也比较大。

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高女士也有同感，面对这种非传统渠道
的销售药品的行为，作为监管部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无法实现点对点
的精细监控。在非传统渠道销售隐蔽性是非常强，市场监管部门技术力量
和手段比较欠缺。只能对一些关键字段的进行绝对化语言监测。

现行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对这样的行为也没有有针对性
的处理方法。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建议，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建立
多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

我国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从事药品销售行为的主体必须是企
业，个人无法获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微商、微店等也
纳入了《电子商务法》的监管范围，但零星小额的交易活动，仍然可以免于
市场主体登记。专家认为，交易平台或者提供交易的社交平台确实应该担
负起主体登记的责任，引导和规范销售行为；微商应当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而
对于消费者来说在选择电商平台同样需要理性消费。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认为，尽管微商通过社交平台卖货与通
过电商平台卖货有很大区别，但是本质上都是通过信息网络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
相关的社交平台应该负起责任：“社交平台如果是纯粹社交，就拒绝、禁止交易。但
现在社交和交易确实有融合，这一点不容忽视。作为一个社交平台服务的提供者，
要去规范、引导守法经营，如果用户要去销售商品，应该要求进行市场主体登记。

邱宝昌建议消费者选择有主体登记、受我国《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管理办
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范的电商平台购买商品，理性消费。社交平台涉及
到隐私又涉及到点对点交易，一旦买到假冒伪劣投诉困难。

（央 广）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的流行，
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已在掌上进行。
然而，现实中也有一些商家的行为引起
消费者反感。日前，不少网友反映，在
外面餐馆吃饭点餐必须关注餐厅公众
号，引发了热烈讨论。

记者调查发现，餐饮领域确实存在
这一现象。而除了餐饮行业，在一些商
场，消费者想要兑换免费停车券，必须
先注册会员并下载APP操作。

开发票得关注公号、交停车费得关
注公号、点餐也得关注公号，花样的“捆
绑”式消费下，商家涨了粉，消费者的选择
权却无人尊重。法律人士表示，在交易
程序上强迫消费者接受商家的交易形
式，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商家无权强
迫消费者接受自己制定的交易形式。

强迫关注
点菜、开发票、结账都会被套路

傍晚，钱女士与朋友相约来到望京
一家牛蛙餐馆吃饭。当她准备点餐时，
服务员拿出了一张带有二维码的纸，让
其扫码点餐。接下来的操作，让钱女士
颇为不悦。

“本以为扫一下，菜单就出来了，没
想到先跳出来了餐厅的公号，需要关注
后才能在菜单栏进行点菜。”钱女士说，
此前也听朋友吐槽过类似经历，但没有
想到这事让自己碰上了。“觉得麻烦。
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来吃个饭，搞这
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干什么？”

钱女士认为，商家这种吸引流量、
留存用户的方式并不高明。“关注公号
要有几个步骤，大不了吃完饭后再取
关。其实我点完菜也就取关了。”

消费者陈先生就给记者讲述了一
次就餐经历。有一次，陈先生去一家新
开业的饺子馆就餐，进店后想看菜单，

被服务员告知没有纸质版
菜单只能手机点餐，扫一
下餐桌上的二维码，老老
实实关注饺子馆的微信，
然后才能看到有什么样的
饺子。“操作程序对年轻人
倒很简单，可就是难为了
年纪大的人。”陈先生记
得，在他点完餐等待的过
程中，饺子馆来了两位老
人，就位之后因为没有菜

单，也不会用微信点餐，最终选择了换
地方吃。

需要关注公号才能进行下一步操
作的，并不仅是点餐。

不久前，孟女士在丝芙兰的一家门
店，花 530 元购买了一瓶身体乳，结账
时，孟女士向商家提出需要开具一张发
票。“我们现在都在线开具电子发票，您
扫描下小票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在线提
交开票信息。”工作人员解释道。

然而，待回到家里实际操作时，按
照商家设定的流程，孟女士必须先关注
丝芙兰的企业微信公号，将微信的昵
称、头像、地区及性别等个人公开信息
授权给企业公号后，方能进入到申请开
发票的页面，否则就无法获得发票。“真
要说关注企业公号倒也不是多大点事，
可凭什么把开发票和关注公号捆绑在
一起，强制消费者呢。”

更让一些消费者感到不舒服的是，
如今也有一些商家的手法更隐蔽。

“上次去一个美妆店买面膜，扫码
结账回到家才发现，扫码的同时就自动
关注了店面。”消费者潘菁菁说，直到有
一次该品牌弹出一条推送，才发现自己
原来关注了该品牌公号，“扫一下自动
关注，这种‘捆绑’难道是合法的吗？”

捆绑吸粉
换停车票必须注册会员

“之前听说购物额满了就可兑换停
车券，但真去兑换时才发现有套路。”谈
起在东大桥附近一购物中心的经历，吴
明愤愤不平，“必须下载APP注册会员
换电子券，忒麻烦。”

当时，吴明拿着购物小票前去服务
台兑换停车券，被告知需要下载商场的
APP操作才行，否则便不能兑换。“这完
全就是让消费者帮你完成KPI考核啊，

这么拉消费者反而没什么好印象。”
“消费累计满 1500元，就可办一个

电子会员卡。当天消费满800元可办两
小时停车券；满 1600元可换 4小时免费
停车，每天上限 4个小时。”针对吴明的
疑问，记者咨询了购物中心的工作人
员，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换停车券需下
载APP操作，否则就只有微信或者支付
宝扫码才能出停车场，“我们会维护客
人的隐私。”

而在三元桥一家购物中心，此前一
直都流行纸质免费停车券——顾客只
要购物满了一定数额，便可拿着小票去
服务台兑换停车券。如今，这一做法也
变了。

“现在没有免费停车了，6月 1日起
就没了。”商场会员中心工作人员说，如
今免费停车券只能在线上兑换，消费者
需是商场会员且有购物积分。“不是会
员没有积分，就只能现金出停车场。打
个比方，免费停车 2小时要 400积分，你
就要消费 400块钱。没有混合支付，积
分不够必须全额现金。”

市民耿女士就反映，自己去商场停
车时，就遇到了多次先关注微信公号才
能交纳停车费的情况。最近，她在王府
中环广场逛街时遇到了一回，想换取停
车票，必须关注商场的微信公号，然后
再上传小票照片。“您瞧，我的手机里有
好几个商场的微信公号，都是为了换停
车票才被迫关注的，不知不觉间就攒了
好几个。”

记者在朝阳公园的蓝色港湾商场
调查时也发现，在商场消费后想换取免
费的停车券，必须先关注微信公号，填
写手机号码、出生年月等个人信息注册
成为会员后，才能将消费金额转换成会
员积分，然后以积分换取一小时的免费
停车时间。如果消费者不想注册商场
会员，即便消费了上千元，也无法获得
免费的停车券。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市民吐槽的焦
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强制关注企业
微信公号的行为不尊重消费者的选择
权；二是微信公号中收集的个人信息是
否能被妥善保护。

争议不断
强迫和引诱消费都不合法

吃饭得关注微信公号、停车得关

注微信公号、开电子发票得关注微信
公号……经营者的这种捆绑式“吸粉”
的行为，究竟是否合规？

记者查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第九条规
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
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
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
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
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
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
鉴别和挑选。

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
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
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
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公平自愿交易是所有交易的基
石。”北京护宪律师事务所主任卫爱民
说，这包括形式交易和实质交易都要
公平自愿。“买不买是消费者自愿的，
交易的形式也必须是自愿的。”

对于一些商家需要扫码关注公众
号才能下单点菜的行为，卫爱民认为
不合法。这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益，“商家没有权力来强迫消费者接受
自己制定的交易形式和程序。”

一些商场需注册会员、下载APP才
能兑换停车券的做法，他认为同样不太
妥当。“要享受提供的方便和优惠，消费
者就要把个人信息交易给他，实际上是
一种交易，也可以理解为以信息换停车
费，甚至有些消费引诱的意思。”

此外卫爱民提醒说，一些商场原
本对用户就有免费停车的承诺，但如
果消费者不接受其制定的兑换形式就
无法享受到优惠停车，消费者有权要
求商家履行承诺。“现代经济社会就是
数据为王的时代。现实中商业信息被
滥用的情况并不少见，应进一步加强
对商业数据的监管和使用。”

律师也表示，强迫消费者以先行接
受某项服务或从事特定行为为前提，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消
费者可以向工商管理部门投诉。

（北京晚报）

这两天，一家名为 51信用卡的公司
正处在风口浪尖上。这家公司被称为是
全国最大的独立在线信用卡申请平台，
注册用户超过了 8000万人，累计管理信
用卡数量近 1.4亿张，超过 100家银行、
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
构都是他的合作伙伴。就是这样一家号
称金融行业“独角兽”的公司，最近被警
方突击调查了，调查的原因是什么？这
起事件背后，又暴露出了非法放贷的哪
些乱象呢？

1 0月 23日，《央视财经评论》邀请中
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研究
员张珺、财经评论员万喆，共同探讨这一
话题。

催收乱象 有多严重？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
院研究员张珺表示：“暴力催收影响正常
市场经营秩序，而且也危害了人身自由、
财产安全、社会稳定等等。这背后反映
出的，是相关的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法
制意识淡薄的问题。我认为，企业在经
营过程中，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还应
当守好法制这条底线，尊重法律、尊重公
序良俗。”

财经评论员万喆表示：“创新不能以
践踏社会底线为代价。51信用卡或类似
的‘独角兽’公司，搞金融创新，对整体金
融市场、信贷市场或许有一些补充作
用。但 51信用卡暴露出来的问题，难道
只是一个短期事件吗？

实际上，从这个公司运营路径来看，
在最开始的几年盈利不是太好，后来主
要进行的是一些信贷撮合业务。信贷撮
合业务已经超过整个公司50%以上的经
营内容，而且利润可能会更高，占了
60%、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催收成
为了目前能够获得利润的重要途径，其
中究竟有多少是通过暴力催收获得的
呢？因此我认为，这起事件不是偶然发
生，也不是短期问题，他需要更深刻检讨
以及向公众道歉。”

暴力催收 该怎么管？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
院研究员张珺表示：“我们该怎么看待、
判断暴力催收行为？当讨论催收行为是

否是暴力时，这个暴力，不仅仅是日常用
语的用法，而核心是要看是不是违法行
为。是否违反现在民事法律制度、行政
法律法规，《刑法》上是否触犯一些罪
名。比如，已经严重危害到了人身财产
安全，威胁到名誉权、隐私权等等，威胁
到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权益，那么

这就构成了所谓暴力或者软暴力催收行
为。

因此，限制和减少这种“暴力”，需要
全社会多元共治，多主体参与。首先是
行业企业要守住法律这条线，要守法经
营、加强自律；其次，要完善相关的法律
法规治理的制度，并且加强政府有关部

门对这些负面行为的监管，共同营造打
击非法的氛围。”

财经评论员万喆表示：“要想把非法
放贷的乱象管住，要清晰界定非法的边
界，以及主体责任到底怎么认定。什么
样的属于非法经营罪，比如放贷时间、放
贷人群超过多少数量，放贷的利息超过
了什么样的数量，实际上都是有的。情
节严重的无非就是软暴力达到了什么样
的效果，如果导致有的人自杀了，或者甚
至有生命危险等，那这肯定已经属于违
法现象了。

另外，还有新型犯罪手段。包括这
里面含了新型技术因素，包括通过爬虫
进行数据整合，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其
实在金融市场里过去由于信息不对称，
导致融资难、融资贵。现在有了大数据
以后，某种程度上使得信息更对称了。

那么，数据到底应该怎么用？由谁
来用？由谁来搜集？由谁来应用？由谁
来分析？以及以什么途径取得和使用？
这样的界限，如果更清晰一些，实际上不

仅有利于对市场的监管，也有利于更好
地服务市场的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
院研究员张珺表示：“企业应该做到合法
合规经营，用户也应该树立健康的价值
观。为什么这么说？企业一方面追求经
济利益，另一方面要守好法律底线，做到
合法、合规。当我们讨论到很多行为，是
否涉及到暴力催收、非法放贷的问题时，
其实《刑法》当中已经有一些对应的罪名，
比如恐吓或者是骚扰这方面的行为，可能
会涉及寻衅滋事罪。而诽谤或者是P图
等等的一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诽谤侮辱
罪。还有关于通过爬虫获取个人信息，是
否做到了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传播等
等一系列环节中，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
则呢？这些都是在企业经营当中应该格
外注意的一些法律风险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用户应该树立健
康的金钱观、消费观。现在，尤其是很多
年轻的群体，可能会进行一些攀比性、炫
耀性的消费，在进行借款行为的时候，往
往是不考虑后果的，或者是不考虑自身
的还款能力是否能够承担这笔借款。所
以，我们应该共同引导形成一种健康的
消费观、金钱观。” （央视财经）

如今食品销售并不局限于电商平
台，一些新兴的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的带
货量也很大，同时这些新平台对商家的
管理力度又不如电商平台，已成为问题
高发区，但目前监管部门在日常抽查中
还未将新兴平台纳入。“网红”食品想要
一直红下去，需要食品商家自觉守法，电
商平台承担主体责任，更需要监管部门
创新监管方式

当“网红”成为食品推销自己的捷
径，无论是宣称有独家配方的牛肉面、排
队超过数个小时的奶茶品牌，还是短视
频网站上刷屏的摔碗酒、咸蛋黄雪糕，因
为够新奇，搭上了互联网营销的顺风车，
大都能迅速吸引消费者捧场。

然而，“网红”食品并不都像看起来那
般美好，其中就存在大量不合格食品。近

日，市场监管总局在例行的食品抽查中，
就发现了一些通过网络销售的食品存在
质量问题。更让消费者吐槽的是，不少网
红产品在网上开直播、虚假宣传、炒单刷
单，诱惑消费者下单。部分网站对食品销
售的监管远不如线下店完善，很多“三无”
产品打着“自制食品”“农家直销”的旗号
搞欺诈销售。由于网络销售看不到实物，
经常有消费者收到的商品与描述迥异，加
之生鲜类产品不在 7日无理由退货范围
内，消费者难以退货、投诉无门。对此，最
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在全国联合开展

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
行动，为期超过一年。

食品成“网红”，说到底是借助互联
网快速传播的特性进行广告宣传，一些
食品、餐饮品牌在网络推广中，借口口相
传、人人转发获得迅速传播，一些不知名
的商家和商品往往能异军突起，收到意
想不到的营销效果。食品经营者正确使
用网络做宣传，符合当下消费者喜好，一
些好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学习。但是，
如果某些商家揣着“赚一笔是一笔”的想
法，只重“忽悠”不重质量，造成食品安全
隐患，或者把价格标得虚高，用虚假营销

欺骗消费者，那就踩了食品安全的红线，
也踩了诚信经营的红线，此举绝不能姑
息。

为保障食品安全，我国制定了较为
完善的法律法规，对食品生产者、经营者
需要承担的责任有明确规定。但面对网
络上数量众多的食品销售、经营商家，依
靠现有的监管力量很难全面覆盖。因
而，应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检，将
抽检结果反馈给监管部门和电商平台，
建立黑名单，实行联合惩戒。电商平台、
社交媒体更应承担起平台的主体责任，
对销售食品的商家实行资质审核、有效

监管，及时下架问题食品，惩罚违规违法
经营者。对销售不合格食品、造成食品
安全事件的商家，平台也应建立黑名单，
反馈给监管部门，形成联动监管网络。

需要注意的是，如今食品销售并不
局限于电商平台，一些新兴社交媒体、视
频网站的带货量也很大，这些新平台对
商家的管理力度又不如电商平台，已成
为问题高发区，但目前监管部门在日常
抽查中还未将新兴平台纳入。实际上，
新兴平台应成为监管重点对象，其对食
品安全监管不力、给消费者合法权益造
成损害的，同样要受到法律法规的惩处。

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加大违法违规成本。《食品安全法》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经营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
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
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 10倍或者损
失 3倍的赔偿金。这足以罚得违法者肉
疼，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普通消
费者没有精力打官司要赔偿的，消协组
织应该承担起责任。

“网红”食品要想一直红下去，需要
食品商家自觉守法，电商平台承担主体
责任，更需要监管部门创新监管方式。
相关部门和电商平台联合行动，线上线
下齐抓共管，才能让“网红”食品不仅好
看、好吃，而且健康可靠。（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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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信用卡被查！催收乱象多严重？暴力催收怎么管？

不合格“网红”食品应进黑名单


